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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现代社会，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大量农业人口涌向城市，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居住问题日趋严重。人们对建筑面积增长的急切需要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有限性的矛盾日益突出，建筑物不断向高层发展。在当今社会中主要是以住宅小区的形式出现。住宅小区涉及众多住户，其中法律关系错综复杂，因此在现实生活中由此引起的纠纷不断。在这些纠纷中，有许多是由于住宅小区业主的共有部分引起的。由于共有部分不像专有部分那样界限清晰、权利义务关系较易厘清，同时涉及的部分较多，牵扯的利益关系也很广泛，无论是从学理研究还是立法和实践上都需要进行深入探讨。基于此，本选题试图对住宅小区共有权性质问题、共有权行使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本选题的研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通过对传统民法中的共有理论的反思和住宅小区共有权性质学说的研究，重新界定住宅小区共有权的性质。这对厘清住宅小区共有权性质的长期争论，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2、有利于更深入、更系统地理解住宅小区共有权，更好地协调其与相关制度之间的关系；3、有助于从民法整体框架上整合、发展住宅小区共有权，同时为具住宅小区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出台提供理论准备。
二、研究现状
    住宅小区共有权问题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资料也非常翔实。在我国，住宅小区共有权的概念极少使用，一般是用“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之共有权”这一概念来表述。关于住宅小区共有权即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之共有权的词语表述、住宅小区共有权的性质以及其在实践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将是本选题的研究的重点和难点，现将现今各种观点分列如下：
首先，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这一词的表述，各国立法例不尽相同。法国1938年法律与现行法分别称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为“区分各阶层不动产之共有”和“住宅分层所有权”；意大利、英国虽均称“公寓所有权”，但在具体使用的语词上却不相同，前者称“condominium ownership”，后者称“flat ownership”；在美国，各州关于这一问题的名称更是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有的称为“公寓所有权”（condominium ownership）或“单位所有权”（unit ownership），有的则称为“楼层财产权”（Horizonta property）,等等。不过美国联邦住宅局制定的《区分所有权标准示范法》与美国大多数州法称为“公寓所有权”，在瑞士，称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为“楼层所有权”或“分层建筑物所有权”（Stockwerkigentum）。而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则称为“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这与我国现行的通说叫法是一致。（参见陈华彬：《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79-80页）
关于住宅小区共有权的性质问题，历来就有争论。住宅小区的共有权性质主要有以下几种学说：1、共同共有说。此说以日本学者我妻荣、台湾学者梅仲协为代表。该说认为在一栋建筑物中共同生活的人为了维持共同的生活秩序，彼此之间形成的是一种特别的合伙关系，所以各权利人之间的这种共同使用建筑物的关系应当是共同共有。（参见陈华彬：《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67页）2、总有说。此说以日本学者大泽正男为代表。其从管理权能与用益权能的分离，剖析区分所有建筑物共有部分的法律性质，认为具有“总有”性质。（参见陈华彬：《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68页）3、按份共有说。此为我国台湾学者的通说。王泽鉴、郑玉波等学者均主张该说。认为区分所有建筑物共有部分，属于我国台湾民法典第823条第1项所规定的，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的按份共有。因为各住户在该权利的基础上可以分离利益、分担费用。（参见王泽鉴：《王泽鉴法学全集》（第15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页）4、特殊共有权利说。其认为对此权利不能简单地视其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应当根据具体使用情况来确定。但对该特殊权利并没有予以清晰界定。（参见侯水平、黄果天等著《物权法争点详析》，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52页）
在住宅小区共有权的实践过程中，亦存在诸多争论。如在住宅小区共有权的行使过程中，业主委员会的地位问题也存有如下观点：1、肯定说。其认为业主委员会可以具有独立的民事主体地位，享有民事诉讼能力。其又分为法人组织说和其他组织说。2、否定说。业主委员会成立的目的，只是为了能够代表全体业主对内进行日常的管理事务和对外实施相关的具体行为。本身根本不具有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也不能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参见洪学军主编：《房地产法原理精要与实务指南》，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年版，965-967页。）
综上所述，住宅小区之共有权的研究的资料繁多，众说纷纭，从另一个方面表示还没有将对分层住宅共有权的分析真正引向深入。特别是作为一种特殊现象的住宅小区共有权，其与传统民法中的共有理论存在许多分歧，而且传统的共有理论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同时实践中住宅小区共有权出现的问题也与其性质密切相关。因此，是通过改造传统的共有理论，将住宅小区共有权纳入其中，还是通过将住宅小区共有权作为一种特殊的共有现象进行研究，都有待进一步探讨。
三、研究方法
（一）比较分析法。(略)
（二）价值分析法。(略)
四、研究难点和创新点
（一）住宅小区共有权的性质问题。根据上述分析，住宅小区共有权的性质争议颇多，至今仍无定论。住宅小区共有权性质涉及民法中的共有理论。传统的共有理论认为共有是共同所有，即多个所有人享有共有物的所有权，根据一物一权的原则，多人享有一个所有权，只能解释为单个共有人享有共有物的部分所有权，传统理论中称之为所有权量的分割。（参见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39页） 但权利是法律确认的行为资格，行为是意志的表现，两个以上主体可以有共同意志，但无法共有一个意志，更无法分享一个行为资格，所谓“所有权量的分割”是一个不能成立的命题。（参见李锡鹤：《民法基本理论若个问题》，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3-194页）因此，传统的共有理论有待进一步检讨。如何构造一个新的共有理论并将之与住宅小区共有权相联系，既是本选题的研究难点所在，也将是本选题的创新点所在。
（二）业主委员会地位问题。该问题是我国物权法制定过程中一直争论的问题，是否要赋予业主委员会主体资格，并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提起诉讼代表广大业主维权，物权法并没有予以回答。该问题的回答直接涉及住宅小区共有权人的权利行使方式，并影响着住宅小区共有权人的权益保护。同时该问题也与传统民法中的主体问题相关联。近年来，民法中的主体问题备受关注，争论很多。因此，业主委员会地位问题也将是本选题的研究难点之一。
五、论文的总体设计
引言
一、住宅小区之共有权制度概述

（一）“住宅小区之共有权”的名称选择

（二）住宅小区共有权制度的历史沿革

1、萌芽时期

    2、形成时期

    3、成熟时期

二、住宅小区之共有权性质分析
（一）住宅小区共有权性质各学说综述

1、共同共有说

2、按分共有说

3、总有说

4、特殊共有说

（二）传统民法中共有理论的反思

（三）住宅小区共有权性质重新界定

   三、住宅小区共有权制度的价值基础
    1、内部视角：经济文化民主价值

（1）多数原则

（2）少数原则

（3）程序原则

2、外部视角：自由价值与安全价值之协调

四、住宅小区共有权制度的构建
（一）住宅小区共有权的内涵

1、权利的平等性

2、客体的不可分割性

3、权利完全性

4、权利自由开放性

5、权利行使的民主性

（二）住宅小区共有权的客体

1、共有部分的识别标准和范围的界定

2、商品住宅的基地使用权及其归属问题

（三）住宅小区共有权的取得与行使

1、住宅小区共有权的取得

2、住宅小区共有权的行使

（1）业主委员会的主体地位问题

（2）住宅小区共有权的行使方式

（3）特殊共有部分共有权的行使

(四) 侵害住宅小区共有权的救济措施

1、开发商侵害共有权的救济

2、共有权人侵害共有权的救济

  3、业委会侵害共有权的救济

（1）救济的方式

（2）司法审查的标准

    4、第三方侵害共有权的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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